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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莊育鈞

電話：08-7320415

傳真：08-7320185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29107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孩童實際照顧者切結書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作業須知 

(3655515_11029107500_1_3655515_11029107500_1.pdf、

3655515_11029107500_1_3655515_110291075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關懷照顧孩童

家庭防疫補貼作業須知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7月2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81831B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，父母或監護人需在家

照顧孩童，致工作及家庭生計受影響，為減輕家庭經濟負

擔，辦理孩童家庭防疫補貼申領作業。

三、為協助部分未領有健保卡孩童之家庭，並考量補貼孩童實

際照顧者，爰修正旨揭作業須知，增訂「郵局櫃檯領取」

管道：

(一)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儲匯業務之郵局櫃檯領

取。

(二)領取時間：自110年7月15日起至110年9月30日止。

(三)領取人：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其中一人。

(四)領取方式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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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孩童已領有健保卡者，由孩童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

照顧者其中一人，攜帶身分證正本或居留證正本，以

及孩童之健保卡正本，至郵局儲匯業務櫃檯簽名並領

取補貼之現金。

２、孩童未領有健保卡者：

(１)有孩童之戶口名簿正本或身分證正本者：由孩童之

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其中一人，攜帶身分證

正本或居留證正本，以及孩童之戶口名簿正本或身

分證正本，至郵局儲匯業務櫃檯簽名並領取補貼之

現金。

(２)無孩童之戶口名簿正本及身分證正本者：

甲、由孩童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其中一人，

寄送下列證明資料至教育部國教署審核：

(甲)證明申領人為孩童實際照顧者之切結書。

(乙)孩童之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
(丙)申領人之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。

乙、孩童之補貼尚未領取且經國教署審核通過者，由

教育部國教署函文通知申領人攜帶下列證明文件

至郵局儲匯業務櫃檯辦理申領作業：

(甲)教育部國教署審核通過之通知公文正本。

(乙)孩童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
(丙)申領人身分證正本或居留證正本。

四、同一名孩童之補貼，其經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其中

一人領取後，其他人均不得再透過網路、ATM機臺或臨櫃任

何一種管道再領取。

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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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餘依旨揭作業須知辦理。

六、相關諮詢電話：

(一)年齡滿2歲至入國小前之幼兒請洽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

科：陳芸小姐7320415#3669。

(二)109學年度國小之學齡孩童請洽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：

莊育鈞小姐7320415#3618。

(三)109學年度就讀國中、高中等教育階段及五專科學校前三

年之身心障礙學生請洽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：童啓美

小姐7320415#3634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本縣各鄉鎮立幼兒園、各高國中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01


